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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事实的意义辨析

常 鹏 翱 

内容提要：民法学通常将法律事实作为引致法律关系得丧变更的具体事实。但该定

位隐含着表达与所指的错位，并缺失立法视角的审视，其法律意义还容易被常识所

覆盖。要修正这些不当，宜从立法视角出发，以规范为定位点，法律事实因此可一

般化为与法律效果对应的构成要件，即在特定功能引导下经由专业逻辑安排而形成

的格式化社会现实的规范工具，同时又能具体化为构成要件中的构造要素。它们的

关系错综而有序，反映了民法的体系性。以规范面目出现的法律事实是法律理念与

现实的对应与调适，在适用中还要与个案的具体事实再次对应与调适。法律事实由

此充满互动的张力，同时也使民法学有了多元的知识资源。但无论如何，法律事实

并非具体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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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法律事实译自德文 ｊｕｒ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Ｔａｔｓａｃｈｅ。〔１〕在萨维尼看来，它指向产生或终止某项法律

关系的所有事情。这为后世对包括法律行为在内的法律事实的界定提供了认知基础。〔２〕

　　从术语表达来看，法律事实的意义选项有二：“法律”和 “事实”。若把理解基点放于

后项，法律事实就限定为拾得遗失物、医疗事故等为法律所调整的客观现象，它们依法引

起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３〕这种认识相当贴近人们的直观感知，无需假手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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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抽象思维，且与法律反映并服务于现实的朴素唯物主义观念高度吻合，因此相当流行，

堪称汉语民法学的主流认识。不过，也有学说把理解基点放于 “法律”，法律事实因此是法

律所描述的事实模型，它含括了具体情况的一般特征，自身并不是每个单一的具体情况。〔４〕

在这种认识中，法律事实与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 （Ｔａｔｂｅｓｔａｎｄ）〔５〕意义相同，如 “因故意或

过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是法律事实，它产生了 “负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效果

（我国台湾民法第１８４条第１项前段）。〔６〕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表明，法律事实至少有上
述两种意义层面，如何评价和选择，是个问题。〔７〕

　　再进一步，德国法把法律事实分为自然事实与行为，行为有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之分，合
法行为有法律行为、准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之分，违法行为有违约行为与侵权行为之分。〔８〕

我国也大致如此。〔９〕但我国学界对这种体系有三个常见问题：（１）根据德国法，装修他人
房屋是附合，属于自然事实，而非行为，这一结论显然不同于装修行为的实态。（２）我国
学理多批评民法通则把民事法律行为定性为合法行为，转而认为法律行为不应限于合法行

为，而德国法却把法律行为当成最主要的合法行为。（３）事实行为在德国法也被归入合法
行为，它无需行为人的意思表示，法律效果直接由法律规定。侵权行为也有这样的典型特

性，那么，侵权行为是否事实行为。这三个问题在我国民法学界困扰至今。若不能妥当予

以理顺和解答，民法学知识布局的逻辑自洽性就值得怀疑。类似的、更细微的问题还有不

少，如法律行为是否法律渊源、无效的法律行为是否法律行为、物权行为是否独立存在、

加工物的权属应根据承揽合同还是根据加工规范来定、违约行为是否以违法性为要件、侵

权行为要件中违法性与过错的关系等。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都在于从什么角度来辨析法

律事实的意义。

　　深层次看，民法规范调整现实中的具体事实，但民法学并不以这些具体事实为直接对
象，而是以民法规范为对象，既关注规范适用，还考虑规范应如何制定和配置。在民法学

与民法不能划等号的前提下，作为学理概念的法律事实能否等同于民法规范所调整的具体

事实，是否要受制于具体事实的自身规律，如何与具体事实进行互动，就成了更根本的理

论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仍需厘清法律事实的意义。

　　以上述问题为导向，本文尝试辨析法律事实的意义。这种辨析对厘清法律事实的定位，
解决上述问题应有一定的助益。但能否达到这个效果，还望读者贤达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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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流认识定位并不妥切

　　 （一）以具体事实为定位点

　　 “事实”这一表述在不同情景中，面目与意义均不同，作为客观现象的事实是特定时

空中的具体事实，也称原本意义上的事实。主流认识中的法律事实与事实的这一层基础意

义完全契合，即是指发生于或继续存在于具体案件中的事实，以具体性与事实性为基本特

性，〔１０〕具体事实由此是定位法律事实的支点。

　　当然，并非所有的具体事实均是法律事实。实证法所不欲规范的具体事实，属于法律
不宜积极调整或宜由伦理、礼仪等其他社会规范调整的法外空间。〔１１〕实存的具体事实只要

有法律可予规范，就是法律事实。这一判断针对法律适用，如甲树的果实遭强风吹落于乙

前院是具体事实，它因适用 “果实自落于邻地者，视为属于邻地所有人”（我国台湾民法第

７９８条第１句）的抽象法律，产生乙原始取得果实所有权的法律效果。故而，说法律事实是
因法律的适用，足以发生权利得丧变更等法律效果的事实，〔１２〕能更精确地展现它何以如此

的认知视角。

　　抽象法律的加入使法律事实有了规范规制的因素，但具体事实的定位使它无法摆脱扎
根于实际情况的根本，其内涵与意义受制于人类共同体经由历史经验与现实感知所形成的

常识。民法学对法律事实的区别性认知也基本上沿循社会常识的逻辑展开，如人的行为是

人有意识的身体动、静，行为外的客观现象则为自然事实。〔１３〕这一界限为法律事实设定了

刚性区隔的两岸，特定现象只能在当中取其一，否则就会出现违背常识的基本错误。

　　综上所述，对法律事实的主流认识包括三个维度，一是以具体事实为基本定位，二是
以法律适用为认知视角，三是以社会常识为认知层面。不过，这些维度均存在问题。

　　 （二）基本定位的术语质变

　　在特定情境中存在的具体事实受制于人、物、时、空、事等情境要素，每一事实各有
特质。为了表现它们的具体特性，对它们的表述必须置入各自的情境要素，法律的介入也

只能一案一议。

　　然而，这种散点布局无法进入学理，因为专注于个案情境要素的具体事实相当具体和
独特，无法被反复教授，甚至无法充任说理的支点。要确保理论展开具有一般化的解释力，

就必须使用有内涵弹性和普适张力的术语。于是，我们看到学理经常列举的法律事实，从

某人死了、买了两只苹果等原子式的具体事实悄然质变为死亡、买卖等涵盖特定类别的集

合指称。之所以说这是质变，是因为与具体事实相比，集合指称是建立在具体上的抽象，

它独立于任何其所源自的具体，但在整体上又不独立于所有与其相应的具体。〔１４〕如死亡概

括了生命不存的现象，死亡的具体原因在此意义上并无差异。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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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具体事实到集合指称的质变核心是聚纳共性。共性固然受制于各个事实的自身特质，
但具体事实的意义不会自动联通而引发共性，共性最终要靠思维认知工具的采集才会生成。

换言之，如果承认事物与个人如同每个鸡蛋一样地各有不同，那么，相同性即非客观实际，

而是在特定观点引导下从现实不同中所得到的抽象。〔１５〕故而，以类别的集合面目出现的法

律事实尽管表现了具体事实的共性，但也只能说是在特定标准下对具体事实所为的抽象思

维加工。在此限定下，法律事实超越了具体事实，成为经由思维加工并容纳具体事实共性

的抽象事实。

　　作为在特定意义指引下认识现实的思维结果，抽象事实是对具体事实的命名、描述与
归类，并因其类别形态与抽象属性成为衡量与界定具体事实的工具。这一抽象思维过程的

完成，必须借助于语词，没有该表达与交流手段，无论现实还是思想均模糊不清。是它让

现实有了明确的意义区分。〔１６〕死亡、买卖等抽象事实正是借助于各有所指的术语，完成了

类别塑造。这说明，尽管具体事实与抽象事实在表述上均以事实为根基，均着眼于客观实

存，但后者突显的是抽象思维的作用，并以类别术语固化了这一抽象，其内涵重心应置于

由语词所替代的抽象上面。

　　 （三）聚焦法律适用的缺失

　　如果说抽象事实是容纳具体事实共性的客观实存，那么，就算两者不同，其差异在法
律适用中也无关大局。因为无论如何，只有客观实存才是法律适用的对象。问题在于，法

律适用不是民法学的唯一视角，不可或缺的还有立法，不仅因为立法与法律适用有可比较

的结构和显著的互补性，〔１７〕更重要的是，立法展示了立法者如何认识和规范社会的思路进

程，直指法律规范的目的、意义与体系。对这些因素一旦理解不当，立法者所欲展示的法

律画面势必被扭曲，法律适用也难有正确方向。故而，关注立法中的事实应是获取法律事

实完整意义的必需环节。

　　实证法在创制中的取材不能脱离社会现实。但为落实规范的普适性，立法者必须超越
个案事实的具体性，在特定目的引导下，通过摒弃差异、凝聚共性的提炼，从具体事实中

抽象出诸种事实类别模型，作为可反复使用的立法素材，死亡、买卖无不如此。而且，为

了适度引导社会发展，立法素材还包括完全出自立法者预设的、并非实存的可能情形，由

此生成的法律规范在现实中催生出相应的具体事实。物权法第 １９条第 ２款的异议登记即为
适例，没有该制度就没有在现实中实际发生的异议登记个例。很明显，立法视角中的事实

无论如何不是具体事实，而是立法者遴选具体事实或想象可能情形的思维加工，在形态上

实即前述的抽象事实，但其内涵又有所超越，还包括可归入事实类别的未发生事情乃至客

观不存的可能情形，更关键的是加入了规范目的的约束。这样一来，立法中的事实与学理

中的法律事实形态同质，均为事实类别的集合指称，且功能大致相当。前者用以体现立法

构想，后者旨在展示学理架构，用以引导法科学子掌握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消灭的规律。

·６·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１５〕
〔１６〕

〔１７〕

参见 ［德］Ｇ．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王朴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３页。
参见 ［瑞士］菲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０年版，第 １５７页；
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７５页。
参见 ［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

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５６页。



与法律适用中的具体事实相比，立法中的抽象事实的地位更为根本。因为只有借助其抽象

性，规范与理论才有足够的普适性与扩张力。

　　此外，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定位法律事实，实际上将实证法设定为具体事实跃入法律事
实的龙门，这在实证法完全可用于个案时没有问题。一旦实证法出现漏洞，致使个案的具

体事实溢出规范调整的范围，就说应当受法律调整、但法律未调整的具体事实不是法律事

实，与法律并不完美、法官候补立法、纠纷必须解决的现实不合，在说理上需要再推敲。

而且，实证法是否有漏洞，需结合立法意旨，从规范功能和体系安排上予以解读，〔１８〕单凭

具体事实自身无法给出答案。而这又不得不返回立法层面。

　　概括而言，仅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来界定法律事实过于单一，还必须考虑地位更根本的
立法中的事实。只有这样，才能获取法律事实的完整意义。

　　 （四）囿于常识的认知错位

　　即便认可法律事实为抽象事实，但如果仍将其视为与具体事实同质的客观实存，死亡、
买卖只不过给法律事实提供了可感知、可经验的术语平台，它们的意义仍在常识之中，那

么，上面论述的术语质变和聚焦缺失无疑是闲极无聊的文字游戏。然而，在民法学的范畴

中，从常识层面认知和区分法律事实，是根本的认知错位。因为作为专业学科，民法学是

围绕专业术语与规范，并从专业逻辑展开的学问，常识的不当潜入，只会造成认知盲点与

模糊。

　　从实证法的规范表达来看，源于日常用语的法律术语为数甚多，死亡、买卖均为此类。
常识在此为法律铺垫了底层意义，对法律术语的理解因此不可能完全摆脱其常识见解。不

过，法律毕竟是经由规范性专业塑造的结果，其规范意旨通过法学训练以及实践运用得以

确定，结果导致术语表述不变，但常识意义大打折扣或消失殆尽，无论内涵、外延还是构

造、逻辑均另成一派。死亡的常识意义是生命不复存在的生理状态，但其法律意义不限于

此，还包括宣告死亡，它不注重生理死亡与否，而是着眼于下落不明达到法定期限而为的

推定 （民法通则第２３条）。买卖同样如此，其常识意义重在有偿交易的实现过程，而法律
描述既可能与此相符，如凭样品买卖、试用买卖 （合同法第 １６８—１７１条），也可能仅截取
有偿交易的成立过程，只指向买卖合同，如 “称买卖者，谓当事人约定一方移转财产权于

他方，他方支付价金之契约” （我国台湾民法第３４５条第１项）。由此不难理解，日常用语
进入法律后，要从规范目的与规范之间的联系中获取具体含义，结果就转变为有新内容或

新外延的特殊概念，在解释时必须遵循法律确定的保护目的，其结果可能会明显背离其常

识意义。〔１９〕

　　显然，因不同的着力点和重要性判断标准，法律在同一术语的界定上通常要修正其常
识内涵，裁剪或扩张其外延。不从专业知识出发，很难得其在本领域内的真貌。故而，尽

管法律术语与日常用语在表述上有重叠，但意义却可能迥异。作为民法学认识对象的只能

是前者，对它们必须从法律专业而非生活常识的角度进行思考。在此意义上认识法律事实，

就是以法律规范为基础，从其自身逻辑出发进行规范分析。这也是我们看到的法学现实，

·７·

法律事实的意义辨析

〔１８〕
〔１９〕

参见 ［德］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６２页。
同上书，第９１页。



民法教科书特别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可以说，正是自成系统的术语内涵与规范逻辑，确

保民法学成为独立学科。

　　将法律事实定位成具体事实，并注重其常识意义，结论就完全不同，因为这实际将民
法学的研究对象从规范转为事实，从应然范畴变为实然范畴。果真如此的话，就应在把握

诸种社会现实要素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学等注重事实的学科方法来研究与反思法律规范，

民法学由此属于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分支，规范分析于此也意义不大。然而，学理研究的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些具体事实仍在规范分析所主导的学科之中，这就会产生归类和区

分的逻辑不一致，常识与法律的矛盾碰撞相当明显。以自然事实为例，其常识意义是人的

行为之外的自然情况，即自然力作用下的事件或状态。但这不能涵盖法律意义相同的其他

情况，故其范围不得不扩张，不仅无意识或精神错乱中的人体举措归入其中，且与人的意

识有关的生死、善意、恶意也同此属性，〔２０〕甚至公法上的行为也被涵括在内。〔２１〕这说明，

在常识层面上，对法律事实的认识标准不能自洽，须接受规范层面的意义改造。

　　还要看到，在法学认知架构内，有大量的与日常用语并不重合的专业术语。它们属于
随法律而先验产生的原本的法律概念，法律规范、法源、法律事实、法律关系、权利主体

等术语均属此类。〔２２〕其意义无法求助于常识，只能基于法学专业思维予以理解。由此可以

说，法律是通过法言法语的体系化而建成的规范世界，其中遵循的是法理而非常识。法学

也同样如此。〔２３〕这些术语都是集合指称，在运用时要具体化为与日常用语重合的术语，如

与买卖相关的权利、义务、制度等。尽管具体化后的术语披着日常用语的外衣，但真实内

涵却在法学专业之中，从而仍不妨碍其真正法律概念的称谓。〔２４〕换言之，无论法律事实这

一术语本身，还是买卖等下位的类别概念，意义均非常识所能框定。非要站在常识层面进

行理论，只能说认知明显错位。当然，法学特别是民法学并非自始即如此，法学思维于 １９
世纪才完全从日常生活中脱离出来，〔２５〕开始了专业化路线。

二、以规范为理解的切入点

　　 （一）立基于规范的再定位

　　以具体事实来定位法律事实，既背离学理和立法对抽象事实的需要，又会引发常识与
规范的认知悖论，故有必要将理解切入点转到 “法律”这一前置词，即作为立法产物的法

律规范。该转向凸显了立法的视角。在此视角中，作为立法素材的事实类别因有法律评价

的限定而有规范类型之称，它更注重何为应当的应然，因而不同于经验类型，即在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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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第１２５页以下。



统计学等经验观点下所形成的事实类别，后者更注重何为存在的实然。〔２６〕抽象事实无疑应

归入规范类型，作为立法者预设的现实模型。它在规范目的的约束下，容纳了有或多或少

相似性的众多事实，从中总结出共性或相同性。不过，这样的包容性与追求确定性的法律

并不吻合。为了确保法律安定性，实证法要凭借内涵稳定且特性完整的抽象概念来进行建

构，〔２７〕即以抽象概念而非类型作为法律规范的表征。〔２８〕

　　法律规范最常见的结构是 “构成要件→法律效果”，简化为 “Ｔ→Ｒ”，即在一定条件下
会有权利义务关系的发生、变更或消灭。从构成要件引致法律效果的构造上看，构成要件

与民法学中法律事实的功用完全相当，故构成要件就是规范层面上的法律事实。我国台湾

民法第１８４条第１项前段的 “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即为适例。除了条

件程式，法律规范还有不得作伪证等无条件的法律后果模式，还有目标程式，即要求某一

国家机关实现特定目标，但不为此设定构成要件的规范。〔２９〕后二者未给构成要件预留位

置，法律效果蕴于规范自身，自非法律事实的存续母体。

　　在规范层面上，法律事实被定位成构成要件。尽管它源自现实，离不开经验类型，且
以规范类型为建构材料，但经过抽象概念的转化，它又不同于抽象事实。它当然更不同于

具体事实。就法律适用三段论的形式而言，构成要件是大前提，具体事实是小前提，两者

的差距即规范与事实的距离。而且，在规范功能引导下，通过特定逻辑安排和价值评价，

具体事实还被构成要件重新编排，〔３０〕最终所得已不在常识层面。与构成要件同质的法律效

果也是抽象的概念构造，异于与具体的生活事实同质的具体的法律结果。〔３１〕故而，在理解

法律规范时，必须以其文义、目的、功能、体系等规范要素为基本依托。

　　具体说来，在法律调整之前，具体事实的意义藏于常识之中。而常识源于并无明确边
界而是相互交织的生活经验，日常用语因此也相互呼应，互相渗透。而由抽象概念组成的

构成要件功能确定，逻辑明确，意义稳定。不同构成要件在各自特定语境的意义聚焦作用

下，内涵和外延均有相当明晰的界分。与通常有模糊性和多义性的日常用语相比，构成要

件的意义相对要明确许多。而且，有专业逻辑的构成要件不受具体事实自身逻辑的影响，

这为它在规范层面的归类提供了刚性规矩，可隔离和打破具体事实的常识意义。以导致所

有权原始取得的混合为例，其构成要件是数个动产因混杂而不可分 （德国民法典 ９４７、９４８
条）。这一构造重在物不可分的状态，至于造成该状态的原因和方式并非所问。〔３２〕既然无

需人的行为介入，其属性就不是行为，而是自然事实。〔３３〕在此模式限定下，因涨水等自然

力致使相邻鱼塘中的鱼混合固然是自然事实，人为的混合也同此属性，哪怕行为人客观上

确有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意思，也不影响人为混合是自然事实的定性。若从具体事实的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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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观察，人为的混合无疑属于人的行为，而在规范层面，它却被归为自然事实。这凸显了

法律事实对具体事实的裁剪。显然，在规范底色上考察特定的社会现象，常识意义被尽可

能地剥离，从而确保民法学无论在对象还是在逻辑均是独立的部门法学。

　　 （二）构成要件的类型标准

　　不同规范的构成要件自然不同，为了便于纲举目张的认知，学理通过特定标准来梳理

构成要件。标准不同，构成要件的类型也就不同，如基本要件与继受要件、单一要件与结

合要件等。〔３４〕但最根本的分类，还是基于不同的构造要素或不同的法律效果所形成的各个

层级的法律事实。它们均是构造分别异质的构成要件类别集合。

　　１．以构成要素为标准

　　着眼于构成要件对构造要素的遴选，以下的构成要件类型得以区分：
　　第一，自然事实与人的行为。自然事实以构成要件中的特定事实为决定要素，如混合

所需的物的不可分状态，至于该要素出于自然力抑或人力并非所问。自然事实的这种决定

要素除了与人无关的物理意义的状态，如物的不可分，也可与人有关，其中既包括生理情

况，如自然人自出生起到死亡时止有权利能力 （民法通则第９条），也指向精神状态，如不
能或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没有完全的行为能力 （民法通则第 １３条），又涉及

生活方式，如同居 （婚姻法第 １２条第 ３句），还与空间位置有关，如对话人之间的意思表
示 （德国民法典第１４７条第１款第 １句）。〔３５〕以与人有关的状态为要素的自然事实称为人

体事实。它与行为的区别在于，它注重人体介入，且介入者须亲身参与，而行为还要考虑

意思等要素，且可通过代理、占有媒介等来假手他人行为。

　　第二，法律行为、准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法律行为是合法行为的顶梁柱，与其他合
法行为不同，它由当事人自己而非立法者创制。〔３６〕在学理中，作为意思与表示结合体的意

思表示是法律行为的代言词，其中的意思除了行为均需具备的行为意思，还有从事有法律

意义的表示行为的表示意思，以及引致特定法律效果的效果意思。〔３７〕在这种构造中，效果

意思决定法律效果，充分表现了私法自治。与此相比，准法律行为尽管有行为意思与表示意

思，但法律效果完全由法律规定，即在构造上缺乏效果意思。〔３８〕这是二者区分的根本。〔３９〕

事实行为同样缺乏效果意思，法律效果根据特定的事实要素而定，与准法律行为相当接近，

但它因无需表示意思而有别于准法律行为。

　　此外，违法行为中违约行为与侵权行为的区分也遵循这一标准，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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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以法律效果为标准
　　在上述标准之外，必要时还应借助法律效果来划分构成要件类型。因为构成要件只有
与法律效果无缝结合，才是可用的完全法条。就完全法条的构造来看，构成要件是法律效

果的起点。但鉴于法律效果的安排包含着立法者对构成要件所涉及的生活事实过程的法律

评价，〔４０〕又可将法律效果作为构成要件的归宿。缺失法律效果的构成要件将迷失方向。循

此思路前进，以下的构成要件类型得以区分：

　　第一，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如果法律效果的导向是行为人承担损害赔偿等不利益的
制裁效果，对应的就是违法行为类别的构成要件，而该要件同时设置了违背义务的要素，

符合这些要求的就是法律规范所决定的制裁条件。反之，无制裁导向的法律效果所对应的

即合法行为构成要件，个案中符合该要件的即作为具体事实的合法行为。由于同一完全法

条无法同时包容制裁和非制裁两种迥异的法律效果，故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必定分属不同

的法律规范。

　　第二，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作为构成要件，它们均是描述和规范具体权利变动的规
范存在。只要认可相对性的债权与绝对性的物权截然有别，用以创设债权的债权行为无论

如何都不能与导致物权变动的物权行为混为一谈。〔４１〕

　　通过划分构成要件的类别，可厘清它们各自的独立空间和独特规律，这为认清纷繁多
样的构成要件提供了简便工具。如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是效果意思，它决定了法律效果，

而事实行为的构造核心是特定事实，且法律效果源自法律规定。它们均为标准的格式套路。

以它们为遴选坐标，即可便宜地甄别具体规范，符合者自应归入相应类别并遵循各自规律。

即便具体事实的形态构造相同，但只要规范语境不同，对应的规范也就不同。如同为对外

表达意思，要约是意思表示，债权转让的通知是准法律行为，变自主占有为他主占有的表

示则属于事实表示，既不以行为人有行为能力为必要，也无需他人的承诺。〔４２〕借此工具再

仔细梳理法律规范，还会发现为落实或因应构成要件之间的类型差别，它们的配套规范机

制也各有千秋。比如，法律行为有生效制度的配合，而作为法律 “包装”最少的行为，事

实行为只有存在与否而无生效与否的问题，〔４３〕自无相应的配套制度。

　　显然，类型化使构成要件之间的界限不得混淆，个性因此十足。不过，类型的层级设
置也有共性，如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均为异于违法行为的合法行为。正是在个性与共性穿

插的逻辑安排下，构成要件得以有序地层层铺开，充分表现了规范以及学理的体系化。

　　 （三）类型化后的意义转变

　　构成要件在经由特定逻辑划分和整合后，组成了层级有序的术语体系。在法学理论与
法律实践的共同努力下，它们有稳定的内涵，分别涵括了不同的具体规范的构成要件，有

简化认识与方便运用的功用。而且，作为表达特定含义的专业术语，违法行为、法律行为

等不仅表征了构成要件的类型，还可充当具体构成要件的构造要素。比如受赠人的违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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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致使赠与人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的，赠与人的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可撤销赠与 （合同法

第１９３条第１款）。又如，动产物权设立和转让前，权利人已经依法占有该动产的，物权自

法律行为生效时发生效力 （物权法第 ２５条）。从构成要件类别到具体构造要素的意义跨度

显然不小，但终究没有超出规范层面，问题不大。

　　另一种转变则跨入了事实层面，如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

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 （物权法第 ３０条）。事实行为在此尽管是构成要件的要

素，但其所指实为建造、拆除等经验类型。这固然有简化认识、便于适用之利，但同时也

常伴生认知错位的思维误区。在此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动产加工，论者往往认为裁缝依他

人意思承制衣服的行为是法律行为，从而排除作为事实行为的加工规范的适用。岂不知法

律行为与事实行为均是构成要件，而承制衣服的行为在法律上对它们均有涉及。〔４４〕对该误

区拨乱反正的途径无他，仍要依赖规范与事实的认识分层，将构成要件作为审视事实现状

的标准。对生活中某些情况适合于何种事实类别的判断，要根据用以表征它们的构成要件

的概念所处的特定体系的内在联系标准、自身逻辑以及以体系固有逻辑所绘制的地形图来

定。〔４５〕简言之，本身无言的具体事实无法在法律架构中区分彼此，是法律规范决定了具体

事实的法律意义。〔４６〕就此而言，构成要件无疑是格式化生活现实的标准工具。

　　 （四）规范理解之贯彻

　　在规范层面上将法律事实定位成构成要件，使其与具体事实有了质的差异。要将该定

位贯彻到底，还要确保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的关系也处于规范的应然层面。若将该关系套

为自然规律中的因果关系，那么，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相互限定，前者是因后者为果，一

因仅有一果，一果也仅有一因，据此，一个法律效果产生后，即不能再次重复产生。如法

律行为因主体无行为能力而无效的，不得再依欺诈而撤销，此即无双重效果的问题。〔４７〕反

之，在规范层面上，法律效果的反复产生不仅无碍规范存在，还有其客观实益。比如，当

事人因错误而撤销意思表示，后来发现自己有受欺诈而撤销的条件，可再次撤销以消除首

次撤销所产生的损害赔偿的副作用。〔４８〕换言之，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的关系是 “有 Ａ则应

有 Ｂ”的归属关系，〔４９〕或称为条件关系。〔５０〕我们应将思维凝聚在规范层面，特别要清除常

识带来的观念误导。

三、对法律事实的微观观察

　　 （一）法律事实的微观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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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调整具体事项的法律规范中，构成要件通常由若干构造要素组成，当这些要素完全
具备时，特定的法律效果即会产生。是这些要素协力促成了法律效果，它们因此有法律事

实之称。〔５１〕这种意义的法律事实是构成要件的基本意义单位，如合同、转移标的物的所有

权、支付价款等法律事实勾勒出买卖合同 （合同法第１３０条），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
等法律事实组合出过错侵权 （侵权责任法第６条第１款），它们分别为判断具体事实的法律
意义提供了普适的辨别标准。

　　法律事实通常根据规范表述来确定。但这并非硬性标准，还需根据具体语境中的逻辑
关联或规范功能予以修正。其表现可能是增添，如加害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非我

国台湾民法第１８４条第１项前段中的要素，而是从逻辑关联中得出的附加结论；〔５２〕也可能
是删减，如埋藏物发现的要素包括发现与占有 （德国民法典第９８４条），但该规范旨在褒奖
回复埋藏物价值的发现，占有在规范功能实现方面的作用可忽略不计。一旦发现人和占有

人不同，能取得埋藏物权属的是前者。〔５３〕占有因此并非此处的法律事实。

　　 （二）微观形态的具体表现

　　１．外在事实与内在事实
　　法律事实主要描述可为人感知的特定人或事的客观变化，支付价款、侵害均属此类，
称为外在事实。此外，法律事实还指向人的主观心理、意念或感受，以描述人内在的精神

活动，此即内在事实，其或单独、或与外在事实结合而有法律意义。〔５４〕从规范表达上看，

最常见的内在事实是过错，其他形态也为数不少：意图，如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

意思表示 （合同法第１４条）；意思，如因欺诈而违背真实意思订立的合同可被撤销 （合同

法第５４条第２款）；知道，如善意受让人在受让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所取得的动产上存在
权利 （物权法第１０８条）；不知，既指向无辨别能力的行为能力受限状态，如无辨别能力、
不知其行为后果的精神病人无行为能力 （民法通则第１３条第１款；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贯

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第５条），也指向不知情的
客观状态，如买受人不知道样品有隐蔽瑕疵，标的物的质量仍应符合同种物的通常标准

（合同法第１６９条）；善意，如无权处分中的受让人善意 （物权法第 １０６条第 １款第 １项）；
恶意，如以订立合同为名的恶意磋商 （合同法第 ４２条第 １项）；痛苦，如对死者的侵权行
为导致的近亲属精神痛苦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３条）。
　　外在事实与内在事实是法律事实的基本分类，它们还可细分为事件与状态。事件重在
描述动态过程，在外在事实如合同成立，在内在事实如知道某事。状态处于两个事件中间，

一事件为其肇端，新事件为其终点，它在外在事实如占有，在内在事实如不知。〔５５〕事件与

状态除了形态不同，法律效果也有区别，如作为外在事实的不可抗力是减免责任的主要事

由 （民法通则第１５３条），在判断时只宜将其限于爆发战争等事件，不宜及于战争持续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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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５６〕当然，它们均表征实然现象，有确定的具体事实可予对应。

　　２．积极事实与消极事实
　　在特定目的的指引下，法律事实不仅以现实发生与存在为面向，还将其反面形态———未
发生或不存在———吸纳进来。不作为最为典型，比如，试用买卖的买受人在试用期间届满对

是否购买标的物不作表示，会产生购买的效果 （合同法第１７１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
未约定支付利息，会产生不支付利息的效果 （合同法第２１１条第１款）。诸如此类以实际未
发生、不存在为对象的法律事实被定性为消极事实，以与表征客观存在的积极事实对称。〔５７〕

积极事实与消极事实分列 “是”与 “否”的范畴，看上去完全相反，如借款合同约定支付

利息的，会产生对应的积极结果，反之则效果消极。但这种相反状态并非针对同一具体对

象的相互对立，而是各自独立地在不同的构成要件中发挥作用，约定利息的即有支付利息

之债，未约定的则无此债，它们是不同的规范。至于约定与否的具体事实要交由证据确证。

能确证的就应适用积极事实规范，反之则适用消极事实规范。不过，消极事实一旦被拟制

为积极事实，就产生对应的法律效果，至于具体事实中消极表现的实意如何，不影响该法

律效果，如试用买卖的买受人不同意购买而未表示，仍不妨有购买效果。申言之，积极事

实与消极事实在规范层面，具体事实的积极或消极表现在事实层面，两者不可混淆。

　　３．确定事实与可能事实
　　尽管积极事实与消极事实的指向不同，但所表明的实存与否状态相当确定，属于确定
事实。与此不同，法律规范中还有发生与否尚不确定的或然性。它们以可能、推定、不明

确等面目出现，对法律效果的发生有重要意义，也在法律事实之列。如物权人有权请求排

除可能妨害物权的危险 （物权法第 ３５条），违约损害赔偿额度不超过违约方订立合同时预
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 （合同法第１１３条第１款），对合同变更的内
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 （合同法第 ７８条），对保证方式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
保证承担保证责任 （担保法第１９条）。这种处于不确定形态的法律事实可称为可能事实。
　　可能事实的指征已跳出了客观范畴，说明不受具体事实刚性约束的法律事实有相当的
内涵弹性与扩张力。如果将其弹性与扩张力发挥到极致，甚至可容纳与事实相对的其他意

义范畴：抽象权利，如出卖人对标的物享有所有权或处分权 （合同法第 １３２条）；价值评
价，如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 （合同法第 ５２条第 ４项）；实证法，如违反法律、行
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 （合同法第 ５２条第 ５项）；习惯，如当事人根据交易习惯
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合同法第 ６０条第 ２款）；公权行为，如人民法院法律文书
或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变动 （物权法第２８条）。
　　 （三）法律事实的关系形态

　　１．同一规范中的关系形态
　　在同一规范中，构成要件由多个不同法律事实组成是常态。它们之间的关系形态主
要有：

　　第一，这些事实在同一规范功能引导下合力导向法律效果，相互间是累计的加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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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动产所有权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需要无权处分、受让人善意、以合理价格转让、依法

登记等法律事实完全齐备 （物权法第 １０６条第 １款）。这些法律事实也可称为要件特征
（Ｍ），由此可将 “Ｔ→Ｒ”细化为 “Ｔ＝Ｍ１＋Ｍ２＋Ｍ３→Ｒ”。在这种关系中，法律事实在逻
辑上或有时间关联，或有因果关联。〔５８〕

　　就时间关联来看，这些法律事实在逻辑上可能会同时存在，如决议，也可能会先后存
在，如通过要约与承诺订立合同。〔５９〕再具体地讲，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先后顺序有即时性

的，如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合同成立 （合同法第２５条、第２６条第１款第１句），也有确
定的时间间隔，如相对人催告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 （合同法

第４８条第２款）。事件与状态之间的搭配可能是在前者发生时有后者，如代理人以被代理
人的名义实施法律行为时有代理权，行为后果归被代理人 （民法通则第 ６３条第 ２款）；也
可能是前者先于后者，如处分人在无权处分后有处分权的，该处分有效 （合同法第５１条）。
明晰逻辑先后发生顺序，可便于法律适用，即只要具体事实与先发生的要素不符，就无需

再审核其他要素。

　　就因果关联而言，过错侵权最为典型，即他人民事权益受损与行为人过错侵害行为之
间有因果关系 （侵权责任法第６条第１款）。此外，还有不当得利的发生，即他人受损与本
人得利之间有因果关系 （民法通则第 ９２条）；还有基于事实行为的物权变动，如拆除房屋
导致物权消灭 （物权法第３０条）等等。明晰这一点同样便于法律适用，即在通常情况下，
无具体的原因事实就无法律适用的可能。

　　第二，法律事实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是选择性的，即法律效果的发生只要具备其一即可，
表现方式或是 “、”，如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导致的物权变动 （物权法第 ３０
条），或是 “或者”，如占有或者使用高度危险物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

７２条），或是 “、”与 “或者”的结合，如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所订立的合同

可被撤销 （合同法第５４条第２款），或是 “下列情形之一的”，如法定解除权的行使 （合同

法第９４条）。可替换的法律事实之间的选择关系意在节省法律文本空间，它通常要被置于
加总关系之中才有意义，如除了占有或使用高度危险物，还要给他人造成损害，才会引发

侵权责任。故其构造为 “Ｔ＝Ｍ１＋Ｍ２＋Ｍ３＋Ｍ４或 Ｍ５或 Ｍ６→Ｒ”。
　　第三，与上述累计加总关系相当但有所不同的，是引入抗辩事由的构成要件。法律事
实于此仍是累计关系，但法律效果的发生需排除抗辩事由，如无行为能力人在教育机构学

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

的除外 （侵权责任法第３８条）。其中，无行为能力人在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
损害是成立侵权责任的法律事实，教育机构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是阻碍侵权责任成立的抗

辩事由。欲使侵权责任成立，就须排除该抗辩事由。故其构造为 “Ｔ＝Ｍ１＋Ｍ２＋Ｍ３－Ｍ４－
Ｍ５－Ｍ６→Ｒ”。通常的法律事实于此是引致法律效果的一般事由，抗辩事由则为排除法律效
果的例外事实，它们之间是惯例与例外的关系，主要功能在于分配举证责任，即由反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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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效果发生者举证证明例外事实的发生。〔６０〕

　　２．不同规范中的关系形态
　　不同规范的法律事实相互间也可能有关系，且形态不一，主要表现为：
　　第一，若法律事实的形态及内涵相同，它们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具体化，即某一规范的
法律事实充实了另一规范相同法律事实的内涵。如在德国法，过失是过错侵权行为的要素

（德国民法典第８２３条第１款），其含义在德国民法典第２７６条第１款第２句中得以具体化，
后者由此间接地成为前者的要素。〔６１〕应注意的是，在不同的规范目的和语境的限定下，术

语表达相同的法律事实未必内涵一致。“处分”最为典型，它身处所有权的内容 （物权法第

３９条）、非依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 （物权法第 ３０条）、无权处分 （合同法第 ５１条）等领
域，内涵并不相同，充分表现了法律概念的相对性。〔６２〕

　　第二，不同的法律事实之间或是拟制同一的关系，即某一规范的法律事实被拟制为另
一规范的法律事实，进而可直接适用后一规范，如行纪合同适用委托合同的有关规定 （合

同法第４２３条）；或是类似关系，即基于特定意旨归纳不同法律事实的相似点，使其规范在
此意旨引导下得以参照适用，如发现埋藏物参照拾得遗失物的规定 （物权法第１１４条）；或
是协力关系，即法律事实的积极配合引致完全法律效果的发生，如债权转让除了转让行为

等要素 （合同法第７９条），还需通知债务人 （合同法第８０条），债权转让才有针对债权人、
受让人和债务人的完整效力；或是排斥关系，如不可抗力、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排除过错

侵权的构成 （侵权责任法第２９—３１条）。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在同一规范中截然有别，法律事实因此也不
能混同于法律效果。但这一结论对不同的规范并不能绝对适用。法律事实与法律效果在不

同规范中可能错位，即某一规范的法律效果是另一规范的法律事实，如取得不动产物权是

依法登记的法律效果 （物权法第 １４条），不动产物权同时又是过错侵权的法律事实 （侵权

责任法第２条、第６条第１款）。再结合上述对法律事实之间关系的探讨，可知法律事实尽
管存于具体规范之中，但并不完全受制于具体规范，而是在法律效果的引导下定其所在的

规范范围。只有把握了全部的法律事实并理顺它们的关系后，才能说最终所得是一个由构

成要件推向法律效果的完全法条。这表明法律规范以多种方式相互指涉，并通过彼此交织

与合作才能产生一个规整。法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清楚指出它们由此产生的意义关

联。〔６３〕而理顺法律事实在同一规范以及不同规范中的关系，正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努力

途径。

　　 （四）法律事实实存的意义

　　在把握了完全法条的法律事实关系之后，还应注意这些要素齐备前后的法律意义。法
律事实的齐备通常产生面向将来的确定法律效果，但也有例外，如附条件的合同、效力待

定的合同的法律效果均不确定，而一时合同的无效或解除的法律效果溯及既往，这同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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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单一法律事实对于法律效果没有意义。不过，既然是构成要件的必备要素，在特定语

境下，法律事实的存在也有一定的法律意义。以先后发生的法律事实为例，在最后法律事

实发生之前，新的法律事实推动着构成要件的完备，特定的法律状态由此产生。如要约在

承诺前的约束力 （合同法第１９条）、合同成立后生效前的约束力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

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８条）。

四、规范与事实的意义联结

　　 （一）相对应的理念与事实

　　强调以法律规范作为法律事实的定位平台，并强调规范与事实的分离，只是表明法律
事实与具体事实各有独立意义，不意味着前者完全脱离现实。它们之间的意义联结相当紧

密。在立法的角度中，法律不可能凭空产生，而是在特定理念的指导下从现实中取材的结

果。属于应然范畴的理念与处于实然层面的现实自不相同，但又相互限定、相互渗透、相

互对应。法律理念要选择与其匹配的现实材料为载体，因而被这些材料所决定；而现实材

料之所以能反映法律理念，是因为它也为理念所决定。〔６４〕

　　再具体一些，立法离不开平等、正义等理念的方向指引，但法律不可能仅由这些空洞
理念组成，立法者必须将它们放置于生活事实中进行实质化和具体化。另一方面，鉴于法

律的普适性，立法者又不能过度沉迷于生活事实的具体性之中，而是必须先形成经验类型

来描述现实。但法律的任务不只是单纯地描述现实，更重要的是规制和调整社会生活，故

立法者需结合法律理念来形成规范类型，并以抽象概念加以表达，使得生活事实因此理念

化和概念化。概言之，法律理念与生活事实在立法操作中相互开放、相互对应，结果使一

群并不真正相同的生活事实，在一个被认为是重要的观点下被视为相同，进而成为以概念

方式所表示的构成要件，并对此规定了法律效果，法律规范由此产生。比如，１７岁和１１岁
在构成要件中被相同看待，都是限制行为能力的标志，这种相同性是抽象作用的后果，实

际上只是有或多或少的相似性。〔６５〕

　　在这一认知框定下，可以说，作为立法时的实存，法律事实是构成要件将既存的生活
事实以及预期的生活事实予以类型化描述的产物，如以买卖、杀人等生活事实为基础，但

又加入法律视角，并非纯粹的经验事实。〔６６〕既然如此，法律事实就必须借助专业术语对不

同的生活事实进行相同性改造，以便与事实的常识意义相区隔。其外观是从日常用语到法

律术语的转换，理想的结果当然是内涵确定、特性完整的抽象概念。要达此目的，离不开

对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否则，就无从给立法提供可靠的经验类型素材，法律将因此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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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正如如果不把现实世界理解为事实总和，其中包括存在与不存在两种事态，〔６７〕也就

不能洞察积极事实与消极事实之所以成为规范的现实意义。

　　 （二）潜入规范的现实因素

　　以抽象概念表征法律事实是立法追求，也是其常态表现，但并非总是如此。上文提及
的公共利益、习惯等法律事实，即以内涵不确定的术语形式出现，它们的实质内容不在法

律之中，需在具体情境约束下，根据公众认知予以填充。而且，即便在表达上未给社会现

实因素留白，法律事实也未必能完全借助法言法语来自我定义，仍然要借力于现实因素。

比如，无因管理有管理意思的要素 （德国民法典第６７７条），其内涵与行为人的自然意思或
法律行为意思无关，要根据行为的社会意义来定。〔６８〕又如，对物有事实上的管领力是占有

的构造要素 （我国台湾民法第９４０条），其认定标准需根据社会观念，斟酌外部可识别的空
间、时间关系，就个案加以认定。〔６９〕可枚举者不一而足。它们均说明抽象概念不能完全自

足，必须兼顾法律之外的社会诸要素。

　　如果说上面涉及的都是点状事例，说服力未波及法律事实的整体，那么，就用以表征
法律事实的语言而言，规范中隐含社会要素毋宁是常态。尽管法律术语经历了专业化塑造，

但不能完全与日常用语绝缘，反倒经常借道后者，多为日常用语的比喻和拟制，〔７０〕充其量

是法律人之间的身份语言，仅仅较为抽象和精确而已。〔７１〕因此，多义性、词义的不确定

性、含义的变化等语言的不准确性在其身上同样表露无遗。〔７２〕要最小化这种不准确性，途

径无他，还是要回到社会现实当中。其实，语言存于现实之中，是现实的一部分，它们有

难分彼此的交织，需相互结合而生长、变化。〔７３〕通过语言载体而建成的法律事实也难逃这

一规律。它与人类的其他活动、认知、思维等行动及规则一起携手构筑了现实世界，就不

得不受制于此。

　　这样无疑增大了准确定位与理解法律事实的难度。一方面，我们需要时刻保持区分规
范与事实的警醒，确保法律事实是审视现实的望远镜，没有它及其表征的概念逻辑，民法

学就非规范学科；另一方面，又不能忽视它与社会的紧密关联性。如果只是沉迷于法学的

概念世界，认为概念有逻辑自足性，是不与任何历史条件相联系的绝对存在，〔７４〕所得者只

能是经历利益法学、价值法学批驳后理应灰飞烟灭但又阴魂不散的概念法学，概念也只会

变成法学的枷锁。〔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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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规范与事实的再对应

　　经过法律理念与生活事实的交融，法律事实以构成要件及其构造要素的面目出现，它
们浸淫于专业知识与思维当中，与多变且意义不定的生活事实拉开了适度距离。不过，一

旦针对个案进入适用领域后，法律事实与具体事实又需相互对应，形成开放的互动关系，

即借助法律事实来分析和遴选相应的具体事实，后者因此符合规范。与此同时，法律事实

的意义要在具体事实中获得，以为其抽象外壳填入实在材料。〔７６〕正是经过双重的交融过

程，应然的法律事实与实然的具体事实合力催生出裁判事实。

　　由此可知，法律事实一旦落入世俗尘埃而成为个案的可用之规与可依之据，就必须面
对具体事实寻找意义所在，并特别关注各种现实条件或利益需求。是这些现实制约因素给

了具体事实的具体意义，而这正是充实法律事实中的抽象规范含义的养分。如此说来，正

如语词的含义在于它在语言中的用法，不要问意义，要问使用，〔７７〕法律事实的内涵也不全

在教科书的理论阐释之中。文义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等纯粹的逻辑操作，也远远不

能给法律事实的适用提供充足的能量。〔７８〕重要的是面向社会现实或个案事实寻求其规范意

义。正因此，尽管法律事实的表述不变，内涵却随着具体事实而变化，这应属于法律适用

中的通常情形。

　　这也意味着，用抽象概念来表述法律事实无异是立法和学理的理想，任何有关法律事
实的表述都没有凝固不变的本质，没有穷尽列举的特性，没有完全封闭的构造，没有自洽

完美的逻辑。当其面对具体事实加以运用时，只能用作为其素材的规范类型来对具体事实

加以归类。申言之，法律人既要有超越常识把握法律规范的能力，民法运用因此需要专业

思维，还应有在规范观点下分析生活事实，并从具体事实中获取法律事实规范意义的能力。

而获取该能力的正确方法不在于储存概念的含义，而在于训练类型学思维，〔７９〕即从判例类

型中领悟法律事实及其运作规律。由此可以看出案例分析对民法学的重要性。

　　 （四）面对事实的规范关系

　　在面对具体事实适用构成要件时，根据不同情况，不同规范之间会产生不同的关系。
　　１．具体事实与单一规范的对应
　　经由规范与事实的对应和融合后，只要具体事实的构造足够单一，适用对应的单一规
范即可。在此情形，规范之间的关系主要为：

　　第一，择一排斥关系，即只能适用相应的构成要件。如张三与李四订立买卖合同，约
定三年后钱货两讫。对此买卖合同规范足以应对，无论如何与事实行为无关。这表现了因

构成要件不同而产生的择一排斥，根源在于构成要件所预设的事实类型存有根本差异。不

过，法律适用一定要从具体事实的具体情况出发，切忌拿着用以形象化构成要件类型的术

语事例来生搬硬套。如在合同解除，对债务人的履行催告通常被学理作为准法律行为的典

型，若具体催告行为的内容只是催促债务人履行，而不履行后果由法律规定，它自应适用

准法律行为规范；若还包括不在相当期限内履行即解除合同的意思，则它是以债务人在特

·９１·

法律事实的意义辨析

〔７６〕
〔７７〕
〔７８〕
〔７９〕

参见前引 〔２７〕，考夫曼书，第８７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７３〕，维特根斯坦书，第１５７页；前引 〔１６〕，陈嘉映书，第１８４页。
参见苏力：《解释的难题》，载苏力：《阅读秩序》，山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９５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１７〕，考夫曼等主编书，第３０４页。



定期限内不履行作为生效条件的解除意思表示，应适用法律行为规范。〔８０〕

　　第二，排斥关系不意味规范之间无任何关联。若不同的构成要件有相同的功能，仍不
妨碍它们共用同一规范。如作为事实行为的加工与作为自然事实的附合、混合基于相同功

能而有共同的效果规范。〔８１〕若构成相似且功能相似，则有类推适用的关系。如准法律行为

包含了表示意思以及表示行为，与意思表示的发生机制近似，且意思自治的功能相当明显，

即可类推适用意思表示规范。

　　２．具体事实与多重规范的对应
　　事实截取自事情，截取的角度、长度、层次、联系不同，所得也不相同。〔８２〕与此同
理，一旦具体事实可容纳不同的事实模本，就会对应多重构成要件，法条于此相会，竞合

由此而生。〔８３〕由此产生的规范关系如下：

　　第一，在规范功能与法律效果不同的前提下，只要构成要件之间有特别与一般的关系，
前者将排斥后者。如加工人在加工过程提供材料形成附合加工的，只要符合加工规范的构

成要求，就应适用该规范。〔８４〕原因在于与作为自然事实的附合相比，作为事实行为的加工

要求额外的行为要素，属于特别规范。

　　第二，一旦构成要件分担的功能各异，且法律效果能够互容，就不影响它们并存适用。
这是生活或交易反映在法律层面的常态。如企业法人雇员生产销售并取得实际后果，在规

范层面就是意思表示、代理等法律行为与占有、加工等事实行为相结合的产物。〔８５〕在此情

况下，多个构成要件的协力调整可能同时切入，结果使具体事实在不同构成要件的配置下

面目不同。如着眼于所有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处分他人之物是法律行为，但从损害赔偿的

制裁效果来看，它又是侵权行为。这也说明法律行为的合法与侵权行为的违法之分仅在于

规范层面，在具体事实则可合为一体。不过，更常见的协力调整还是先后切入，规范适用

因此可能是相互衔接。如受托人基于委托将所得财物转交给委托人 （合同法第４０４条）。只
有先有委托合同，才能再依事实行为的交付来规范财物转交。也可能是相互牵制，而牵制

的着力点既可在行为存在与否的层面，如在无特别约定时，交付保管物是保管合同的构成

要素，缺乏该事实行为，保管合同就不能成立 （合同法第３６７条），自然无适用保管合同规
范的可能；也可在行为效力层面，如交付定金是定金合同的特别生效要件 （担保法第 ９０
条），没有它就没有生效的定金合同，也不能适用其规范。

　　第三，排斥或并存是各类构成要件关系的主流，并非主流的是优先与补充适用的关系，
即某构成要件相对于其他构成要件属于特别法，应得到优先适用，但它们的法律效果并不

完全相同，其他规范因此可补充适用。如遗失物拾得属于占有得丧的特别行为，同时也是

无因管理，法律针对前者特别规定了权利义务关系，与无因管理多有不同，属于应优先适

用的特别规范，无因管理的规范处于补充适用的地位。〔８６〕与此地位相当的还包括请求权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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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其他情形，前提是竞合的规范之间有补充适用的关系。如出租车司机肇事致乘客受伤，

乘客基于违约行为规范主张财产损害赔偿后，还可依侵权行为规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８７〕

只不过此时的优先适用规范取决于当事人的选择。

结　 语

　　规范视角中的法律事实并非静候法律进行单向度规制的客观情况，而是在法律理念指
引下，针对预设的事实模型并通过专业术语所表征的构成要件及其构造要素，它衔接了抽

象理念与具体事实，是沟通应然与实然的节点。与具体事实的定位相比，规范意义的法律

事实更注重法律术语对社会现实的建构作用。法律事实因此不仅拥有描述和命名客观现实

的力量，有改变和型塑社会生活的力量，而且，在特定功能指引下，通过专门逻辑搭配，

这些专业术语及其集合为变动不羁的社会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模版，社会因此被法律限定化

和格式化。

　　这意味着，民法教科书中所说的法律事实，并非直指个案的具体事实，而是引导这种
指向的专业术语及其逻辑整合。在此理解框架内，民法及民法学必须注重术语的精确。这

不仅是说要表达准确，更重要的是理解到位。要做到这一点，经过专业训练所养成的法律

思维必不可少。特别是面对源自日常用语的术语，要尽力突破常识的蒙蔽，并在体系化的

规范环境中，尽力辨析具体规范的语境化制约要素。与其他语词一样，法律术语是历史地

形成的构成性力量，它们规定了法律人的思想方法与思考范围。〔８８〕如果我们不能将认识视

角切入于此并沿循专业规律加以思维，就无法探知法律事实的确切内涵，更无法洞察它们

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并在这种网络化的大环境中捕捉具体事实的相应意义。就此而言，

民法学的对象不是实然领域的具体事实，而是应然范畴的民法规范，贯穿始终的是超越经

验常识的专业逻辑和摆脱民粹思想的职业思维。

　　不过，尽管法律事实化身为法律规范，但它终究是客观实存在规范平台上的华丽蝶变，
生活事实仍为其根本。但生活事实在此不是个案具体事实，而是所谓的经验类型，它们的

产生不依赖单纯的概念空想和逻辑推演，而是注重在各种社会现实因素约束下的经验与常

识。无视它们以及与它们相伴而生的日常用语，至少在中国的部分基层社会或在部分基层

司法案件，法律事实将只是好看而不中用的术语，诸如 “搭伙”是否 “合伙”等困扰法律

妥当运作的问题还会一次次再来。〔８９〕在此意义上，民法学的关切对象又不能仅限于民法规

范，还要适度引入社会学、人类学、统计学等经验学科知识与方法。或者说，法律人纵然

要有从规范出发来分析事实的能力，但不能只沉迷于概念的世界。这是确保建立在抽象概

念和应然规范基础之上的民法学不会沦为概念法学的根本。

　　而且，法律事实终究要在适用中与具体事实再次相遇。作为应然规范的法律事实必须
与具体事实相互对应，才能现实地完成引导与规制社会的使命。在此又出现了规范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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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影，其形象化了规范中的抽象概念，并在与具体事实的调适中形成了裁判，民法学的对

象由此又多了法院判例。同时，考虑到法学理论与法律实务的互动，防止司法因陷于个案

而脱离一般的法律规范和体系，把包括法官判例在内的全部法律素材纳入一个尽可能协调

一致的体系、概念和观念的关联关系之中，就是法学界的一个重要任务。〔９０〕

　　更确切地讲，从法律功能实现的角度来看，法律事实是法律运作动态过程的一个环节。
它一方面是法律理念与预设事实的结合体，另一方面又在与具体事实结合的过程中实现自

己。由此，意义相互联结的鲜活现实在目的考量与专业思维的作用下，被割裂成一个个凝

固的抽象规范。后者蕴含的能量在个案中又一次次被具体地释放，生成一个个带有法律色

彩但又与现实融为一体的事实。在现实世界的底版上，这无非是社会生活的缩影，其中既

要有可被预期、可被规制的社会过程，又要有适度创新、探索未知的不确定挑战。这正是

人文社会知识需要多种标准，而这些标准在不同情况下轮流地具有情景性权威的原因。〔９１〕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在法律事实的规范定位基础上，民法学是规范学科，但不

忽视经验学科的知识；民法学以阐释学理为重，但也关注法院判例；民法学注重抽象概念，

但也离不开相对具象的类型；民法学强调专业逻辑，但也给习惯和常识预留空间。

　　上述理解当然是在理论层面上进行的。其理论意义在于：（１）有助于厘清法律事实的
分类支点以及各类法律事实之间的关系，能较完满地回答违法的法律行为是否合法行为、

侵权行为是否事实行为、物权行为是否存在等常见的争论问题。（２）法律事实是民法学的
基本主题词，依托民法规范体系及其运用来准确定位法律事实，可较充分地展示民法理论

和民法规范的体系化。把这种体系化的布局当成各类法律事实及其问题的存在环境，有助

于立体化地认识和解析问题，进而能在细微和通达方面保持协调。（３）要完成法律事实的
意义辨析，仅凭民法学一科知识之力并不足够，还需法理学等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支持。

上述理解因此也能促进跨学科知识和方法的运用和交流。（４）对法律事实意义的辨析是一
项法学基础问题。它具有开放性，不仅法理学、民法学可以介入探讨，其他法学科乃至于

法学之外的学科也能介入讨论。从民法学的角度关注该论题，旨在激发学界的进一步思考，

从而有助于理论研究的深化。

　　不仅如此，上述理解还有以下的实践价值：（１）就立法层面而言，澄清法律事实的意
义，有助于民法典以及部门法的规范设计。比如，民法典绕不开法律行为的定性。将来是

继续沿用民法通则的定位，还是另起炉灶，就需先深入辨析法律事实的意义后才能抉择。

又如，不动产登记条例正在起草，其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把不动产登记界定为公法行为、私

法行为还是程序行为，还是综合这些行为属性于一体。要解决好这个问题，仍需厘定法律

事实的意义。（２）在法律适用层面，法律规范要面对具体事实来解释，具体事实要根据法
律规范来遴选，这就是所谓的 “眼光在规范和事实之间往返流转”的过程。要实现这一步，

除了准确理解法律规范及其构造，还要妥当把握构成要件和生活事实之间的关系，而这些

前期工作均离不开对法律事实意义的辨析。本文已经揭示出，法律事实的界定标准、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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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之间的关系、构成要件与具体事实的关系等有较强的实践性，对它们的探讨有助于法

律适用。（３）辨析法律事实的意义，还有助于促进教学实践。从规范层面理解法律事实，
能较完满地回答有关法律事实的常见问题，能帮助法科学生更深入理解民法学以及民法的

运作规律。此外，正如本文所言，民法学不仅是一门教义学，它还关注实践。要学好民法，

除了掌握规范分析，还应充分重视法院案例，重视交易和生活习惯，重视社会学等经验学

科的知识。这有助于案例教学和调查实践的展开，也有助于交叉学科知识和方法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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